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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权利的界定

程焕文

摘摇 要摇 中文的“图书馆权利冶一词源自对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权利法案》英文“Library Bill of Rights冶的翻

译,目前中国大陆图书馆界对“图书馆权利冶的定义主要有民众权利论、图书馆员权利论、公民与图书馆权利论三

种观点。 文章根据对《图书馆权利法案》的内容、美国图书馆协会智识自由办公室的使命、美国图书馆协会有关

智识自由的定义等方面的分析,将图书馆权利界定为:图书馆权利是指民众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平等权利。 参考

文献 15。
关键词摇 图书馆权利摇 图书馆权利法案摇 美国图书馆协会

分类号摇 G250

ABSTRACT摇 The Chinese term of Library Rights originates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term of 薹Library Bill of
Rights薰 in the Library Bill of Rights of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the definitions of the Library
Rights given by 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熏 that is熏 the rights of citizen熏 the rights of librarian熏 and the rights of citizen
and libraria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nd analyses the concept and contents of the Library Bill of Rights of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the mission of ALA Intellectual Freedom Office熏 and gives the definition of the the Chinese term of Library
Rights熏 that is熏 the library rights refres to the civil rights of free and equal access to library. 15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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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图书馆权利研究已经成为图书馆

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文章,
但是,明确地定义图书馆权利概念的文章并不

多。 概括起来,目前有关图书馆权利定义的观

点主要有以下三类:
(1)民众权利论

这种观点以程焕文为代表,认为图书馆权

利是指民众的图书馆权利。 近年来,程焕文先

后三次对这种观点做了近似的表述。 2004 年提

出“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利用信息资源的权利冶、
“平等利用信息资源是用户的基本权利冶、“自由

利用信息资源是用户的基本权利冶和“免费服务

是自由平等利用的保障冶的图书馆权利概念[1] 。
2005 年提出图书馆权利“即用户平等、自由地利

用图书馆的权利冶 [2] 。 2007 年提出“图书馆权

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平等、自由和合理利用

图书馆的权利冶 [3] 。
(2)图书馆员权利论

这种观点以李国新为代表,认为图书馆权

利是指图书馆员职业集团的权利。 李国新提

出:“从美国、日本业已形成的图书馆权利观念

和规范可以看到,所谓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员

职业集团为完成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职责所必须

拥有的自由空间和职务权利。冶 [4]

(3)公民与图书馆权利论

这种观点以范并思为代表,认为图书馆权

利是指公民和图书馆的权利。 范并思提出:“图
书馆权利包括以下两种权利:社会意义的图书

馆权利,即公民接受图书馆服务的权利;图书馆

人的职业权利,即图书馆人维护图书馆科学有

效地运作的权利。 图书馆权利应该是这二者的

统一。冶 [5]有不少人比较认同这种观点[6 - 7] 。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图书馆权利,如何定义

图书馆权利呢? 既然“图书馆权利冶一词源自英

文“Library Bill of Rights冶的翻译,那么,要准确

地理解和把握图书馆权利的意义,就必须回归

到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权利法案》 (Library
Bill of Rights)的文本上来分析。 美国图书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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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图书馆权利法案》 (以下简称《法案》)的内

容如下[8] :
美国图书馆协会坚信:所有图书馆都是信

息和思想的论坛,以下基本政策应指导图书馆

的服务:
誗 图书和其他图书馆资源应该为图书馆服

务范围内所有人的兴趣、信息和教化而提供。
资料不应因为创作贡献者的出身、背景,或者观

点的原因而被排斥。
誗 图书馆应该提供对现实和历史问题提出

各种观点的资料和信息。 资料不应因为党义或

教义的不同而被禁止或剔除。
誗 图书馆在履行提供信息和教化的职责中

应该挑战审查制度。
誗 图书馆应该与一切与抵制剥夺自由表达

和自由利用思想有关的个人和团体合作。
誗 个人利用图书馆的权利不应因为出身、

年龄、背景或观点的原因而被否认或剥夺。
誗 图书馆为其所服务的公众提供展览空间

和会议室服务,不管提出使用申请的个人或团

体的信仰或隶属关系如何,都应在公平的基础

上为其提供同样的便利。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的《法案》译文与

我国学者目前使用的中文译本有如下明显的区

别:其一,本译文依据的是《法案》的最新英文版

本,而部分学者使用的是英文旧版本的译文。
其二,相对于学者们目前使用的最新英文版本

的中文译本来说,本译文可能比较接近英文的

原意。 例如:学者们现在使用的译本对于第 1 条

的翻译是“图书馆应提供图书和其他馆藏资源

以满足其服务社区内所有人兴趣、信息和启蒙

的需要。 图书馆不应以创作者的出身、背景或

是观点为由排斥任何资料冶。 这与英文原文

“Books and other library resources should be pro鄄
vided for the interest, information, and enlighten鄄
ment of all people of the community the library
serves. Materials should not be excluded because of
the origin, background, or views of those contribu鄄
ting to their creation冶有着明显的出入,因为英文

原文是以“Books and other library resources冶为主

语的被动语句,并没有指明究竟是“谁冶提供“图

书和其他图书馆资源冶,也就是说,如果翻译时

改为“主动语句冶的话,那么其“主语冶并不一定

就是只指“图书馆冶。 这是该《法案》的精妙之

处,所以,在中文翻译中不添加“图书馆冶一词作

为“主语冶更符合原意。
从“美国图书馆协会坚信:所有图书馆都是

信息和思想的论坛,以下基本政策应指导图书

馆的服务冶及其具体内容来看,《法案》实际上是

美国图书馆协会阐述图书馆利用者的智识自由

权利与平等权利和美国图书馆协会期望图书馆

支持这些权利的政策性声明。 作为美国图书馆

协会通过的一项政策,《法案》本身是一项制度

设计,其目的是确立作为社会制度要素之一的

图书馆的一种价值体系,即图书馆的制度正义。
我们知道,社会制度是一个包括了经济、政治、
文化等全部要素在内的安排与设计的结构模

式,这种结构模式的目的在于为人类活动提供

有序的安排和稳定的社会规则秩序,从而使社

会成员创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生活样式。
制度既是一种秩序规则体系,又是一种价值体

系[9]227。 图书馆本身乃是为满足人的信息、知识

与思想需求而安排与设计的社会制度的要素之

一。 作为社会制度的要素之一,图书馆既有外

在的结构体系,也有内在的价值体系。 《法案》
关切的不是图书馆的外在结构体系,而是内在

的价值体系,即图书馆作为社会制度结构体系

要素安排的合理性与公正性,以及对民众的影

响和增进个人与社会文明、进步与繁荣发展等

福祉方面的价值。 这体现的正是图书馆的制度

正义,而制度正义在正义体系中是最重要、最关

键的一种正义形态。 作为一种图书馆的制度正

义,《法案》使美国图书馆的观念正义物化为一

种规范化、客观化和可操作化的制度事实,而公

众则可以通过公正、公平等客观尺度来检验和

评价这种图书馆的制度事实是否符合正义

标准。
作为一种图书馆的制度正义,《法案》在表

面上是规范图书馆的行为,在实质上则是声张

图书馆利用者的正义。 也就是说,如果图书馆

依照《法案》来主张权利的话,那么,在本质上,
图书馆所主张的不是图书馆自身的权利,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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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利用者的权利。 正因为如此,我国的部

分学者比较容易混淆这种表里关系,将《法案》
的内容解读为图书馆自身的权利(或权力),或
者公民与图书馆自身的权利;而事实上《法案》
不过是美国图书馆协会阐述图书馆利用者的智

识自由权利与平等权利和美国图书馆协会期望

图书馆支持这些权利的政策性声明。 也就是

说,就图书馆而言,《法案》阐述的不是图书馆自

身的权利,而是图书馆的制度正义,即图书馆支

持、维护和保障图书馆利用者权利的责任和义

务。 例如:美国图书馆协会在《隐私:图书馆权

利法案的阐释》中就十分明确地使用了“rights of
library users冶(图书馆利用者的权利)和“ respon鄄
sibilities in libraries冶 (图书馆方面的责任)这两

个标题来分别阐述民众的隐私权问题[10] 。 同

样,世界各国图书馆界制定和颁布的有关图书

馆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其表面在于规范图书馆

员的行为,其实质在于维护图书馆利用者的道

德权利,而不是指图书馆员的道德权利。
从内容来看,《法案》主要是从自由和平等

两个方面阐述了图书馆的制度正义及其相应的

图书馆利用者的权利。
一是民众的自由权利与制度正义。
在制度正义中,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自由,因

为自由对于每个人而言是必须的,没有自由就

没有一切。 正因为如此,是否满足公民个人对

自由的需求乃是评价社会制度是否正义的一个

基本的衡量尺度。 自由和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当自由成为权利时,实际上是指自由是权利

的内容,即自由权利。 《法案》主要从以下三个

方面阐述了民众的自由权利与制度正义。
(1)自由表达(Free Expression)
《法案》第 1 条第 2 款规定:“资料不应因为

创作贡献者的出身、背景,或者观点的原因而被

排斥。冶这一条款是从资料收集的层面来规范图

书馆的制度正义,体现的是民众的自由表达权

利。 在一个民主政治的社会中,表达自由是除

了选举自由权利以外最重要的自由;而资料

(materials),包括图书、期刊、手稿、乐谱、地图等

纸质资料,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视听资料(或
者非书资料),以及数据库、信息网络等数字资

料,是自由表达的一种重要形式。 《法案》第 1
条第 2 款的基本意义是指图书馆的资料收集应

该“兼收并蓄冶,这是从制度上来宣明自由表达

的正义。 不过这种“兼收并蓄冶并非是毫无限制

的,也就是说,除了“创作贡献者的出身、背景,
或者观点的原因冶以外,可以因为别的原因而排

斥或者拒绝收集有关资料。 例如,可以因为图

书馆的性质、任务和服务对象的原因而排斥或

者拒绝收集不相关的资料。 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法案》对于这一条款的阐述采用了以“ma鄄
terials冶为主语的被动句式,即《法案》没有指明

究竟是“谁冶不应该因为“创作贡献者的出身、背
景,或者观点的原因冶而排斥资料。 显然,此条

款可能指的“谁冶,并非只是图书馆,否则直接以

“图书馆不应……冶的主动句式则更为简洁。 因

此,该条款背后的“谁冶是指包括图书馆在内的

任何个人、组织团体和政府机构。 这实际上是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声张民众自由表达的权利,
它体现的是资料作为自由表达的一种重要形式

所反映的民众的自由权利的普遍性,并为这种

自由权利可能受到的威胁提供抵抗的制度正

义。 此外,该条款在“出身、背景,或者观点冶的

“主体冶,或者说“资料冶的“主体冶的表述上亦采

用了比较繁复的“ those contributing to their crea鄄
tion冶(笔者翻译为“创作贡献者冶)表述方式,而
不是简单的“author冶 (著作者)、“ creator冶 (创作

者)等词语,显然,这种表述方式实际上包含了

以资料这种重要形式为载体自由表达的各种主

体,如著作者、创作者、表演者、拍摄者、制作者、
编辑者等等。 这体现的是一种普遍的自由权利

观,即人人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2)自由利用(Free Access to Ideas)
自由表达是个人的基本权利,而自由利用

则是个人的具体权利,即个人在利用图书馆中

所享有的自由权利。 比较而言,自由表达侧重

于“传者冶的自由,而自由利用则侧重于“受众冶
的自由,这二者通过“资料冶这个媒介,构成了智

识自由的一个完整传播过程。 从图书馆的角度

来看,自由利用比自由表达具有更为重要的意

义。 自由表达在物化为“资料冶这种媒介的过程

中总会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而受到或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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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限制或者威胁,而这个过程不在图书馆作

为一种社会机构的可控范围之内。 因为在自由

表达物化为“资料冶这种媒介的过程中,图书馆

充其量只是物化主体中的一分子,并且是非主

要的一分子。 也就是说,维护和保障民众的自

由表达是社会的普遍责任,而不是图书馆的主

要责任或者专门责任。 相对而言,尽管自由利

用也是一种范围广泛的个人自由权利,但是,因
为图书馆是专门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资料的

主要社会机构,所以,维护和保障民众在资料利

用层面上的自由利用是图书馆的专门责任或者

主要责任。 如果图书馆没有这方面的制度正

义,那么,民众就会失去实现其自由利用的主要

制度支持,并因此而使自由利用权利的实现在

资料利用层面上的可能性受到极大的限制。 正

因为如此,在仅有 6 条 8 款的《法案》中,共有 4
个条款涉及到自由利用的相关内容,十分充分

地体现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对自由利用权利的高

度关切和重视。
一方面,《法案》从资料和信息提供的层面

规范了图书馆制度的正义。 《法案》第 2 条第 1
款规定:“图书馆应该提供对现实和历史问题提

出各种观点的资料和信息冶。 这是从积极或者

主动的角度声张民众的自由利用,它体现的是

图书馆在提供资料和信息上的客观和中立,也
就是说,图书馆在提供资料和信息的过程中应

该保持客观和中立,不应该渗入图书馆人的主

观意志,并因此而限制或者剥夺民众的自由

利用。
另一方面,《法案》又从资料管理的层面规

范了图书馆制度的正义。 《法案》第 2 条第 2 款

规定:“资料不应因为党义或教义的不同而被禁

止或剔除。冶这是从消极或者被动的角度声张民

众的自由利用,它体现的是资料管理上的公正

和公平,也就是说,在图书馆的资料管理中,应
该公正和公平地对待有关思想意识的资料。 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条款采用的也是以“资
料冶为主语的被动句式,也就是说,包括图书馆

在内的所有个人、团体组织和政府机构都“不应

因为党义或教义的不同冶而“禁止或剔除冶资料。
同时,这种不应“禁止或剔除冶的前提条件仅限

于“党义或教义的不同冶,也就是说,除了这种原

因(即思想意识)以外,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而

“禁止或剔除冶资料,例如:可以因为色情的原因

而禁止未成年人利用黄色资料,可以因为破损

的原因而剔除资料。 显然,这一条款与第 1 条第

2 款的规定“资料不应因为创作贡献者的出身、
背景,或者观点的原因而被排斥冶相比,既相互

关联,又相互区别,具有明显不同的意义。
(3)自由权利维护

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具有维护和保

障民众“自由利用冶的社会责任。 要履行这种责

任,除了在图书馆内部以具体的行动积极作为

以外,还需要抵抗来自图书馆外部的对自由权

利的威胁。 一方面,图书馆应该积极地抵抗审

查的威胁,以捍卫民众的自由利用,所以,《法

案》第 3 条规定:“图书馆在履行提供信息和教

化的职责中应该挑战审查制度。冶显然,《法案》
所主张的图书馆“应该挑战审查制度冶是限定在

“履行提供信息和教化的职责冶范围之内的,而
不是无限的。 另一方面,由于审查的威胁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超越图书馆的抵抗能力,图
书馆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共同抵抗

审查,以捍卫民众的自由权利。 因此,《法案》第
4 条规定:“图书馆应该与一切与抵制剥夺自由

表达和自由利用思想有关的个人和团体合作。冶
这一条款是对自由表达和自由利用的延伸

阐述。
二是民众的平等权利与制度正义。
自由所关怀的是个人的权利,平等则更加

注重普遍的权利;自由所关心的是形式上的法

律平等,平等所侧重的则是实质上的经济地位

的平等;自由注重的是效率,平等则看重公平;
自由是动力、活力,平等则是驿站、歇脚点。 自

由和平等是社会制度正义必不可少的两项重要

内容。 社会制度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个人的

生存之地,就没有社会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

的繁荣。 社会制度如果没有平等,就只有特权,
以及贫富的两极分化和与之相伴的阶级对立与

斗争,从而使社会同样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和经

济上的繁荣。 因此,缺少自由与平等中的任何

一项,都会导致社会制度的专制或者不公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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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9]267。
平等是指人人能够享有相同的权利。 从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义上讲,平等排除了民众

因为民族、家庭、年龄、语言、教育程度、政治或

其他见解等差别而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只
承认和强调每个人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因此,与其说平等是一种权利,还不如说平等是

一种原则更为贴切。 通常,所谓的自由权利实

际上是指自由是权利的内容之一,但是,所谓的

平等权利却无法直指权利的内容,例如男女平

等、民族平等、人格平等等都是权利,却没有实

际的权利内容,只是强调权利本身的平等或者

平等的权利,即权利原则是平等的,所以平等权

利实际上是权利平等。 权利平等作为权利享

有、行使、实现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具有三层含

义。 第一,主体的普遍性。 在大致相同或相等

的条件下,所有主体皆为权利主体,在法律地位

上进行任何一种形式的差别划分都将损害权利

主体的普遍性,从而使权利平等化为乌有。 第

二,内容的同一性,即权利内容在量上的同一

性。 一切权利主体享有相同或者相等的权利,
这是主体普遍性的必然要求,否则主体的普遍

性就没有意义。 第三,权利救济的非歧视性。
在权利实现遇有障碍时,法律无差别、无歧视地

给予救济与保障,这是权利内容同一性的必然。
从终极意义而言,救济和保障是权利内容实现

的最终途径,即无救济即无权利[9]272 - 273。
如同自由权利一样,平等权利(或者权利平

等)也是图书馆制度正义的核心内容和根基,二
者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但是,《法案》在规范

这两种权利的制度正义中,首先(第 1 条第 1
款)阐述的是有关图书馆利用者的平等权利,然
后才是图书馆利用者的自由权利(第 1 条第 2
款)。 换言之,在《法案》中,图书馆利用者的平

等权利要相对先于其自由权利。 这不仅是因为

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而且还在于,
在权利的救济和保障上,作为社会机构一部分

的图书馆自身能够承担的有关图书馆利用者的

平等权利的责任和义务要重于或者多于有关图

书馆利用者的自由权利的责任和义务。 因为在

履行权利救济和保障的责任和义务中,对于图

书馆利用者的平等权利的救济和保障基本上在

图书馆自身的可控职责之内,而对于图书馆利

用者的自由权利的救济和保障则不尽然。 例

如,图书馆在抵制审查方面的能力总是十分有

限的,有时甚至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图书馆在

平等服务方面则基本上具有自我决策和自主实

现的能力。
《法案》从以下三个方面规定了有关平等权

利的图书馆制度正义。
(1)普遍服务

图书馆普遍服务,作为社会普遍服务的一

部分,是指在图书馆服务范围内使所有人都能

得到可以获得的、非歧视的图书馆服务。 这是

民主社会中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法案》
第 1 条第 1 款规定:“图书和其他图书馆资源应

该为图书馆服务范围内所有人的兴趣、信息和

教化而提供。冶这一条款从两个层面规定了图书

馆在民众的平等权利方面的制度正义。 其一是

平等权利主体的普遍性。 《法案》使用了比“公
民冶(citizen)意义更加广泛的“所有人冶(all peo鄄
ple)一词,即在图书馆的服务范围内人人享有接

受图书馆普遍服务的权利,且不受国籍(或者户

籍)的限制。 其二是平等权利内容的同一性。
《法案》在这一条款的表述上也采用了以“图书

和其他图书馆资源冶为主语的被动句式,其中包

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作为社会普遍服

务的一部分,提供“图书和其他图书馆资源冶的

普遍服务,不仅是图书馆的责任和义务,而且也

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图书馆普遍服

务的内容,不仅只是图书,而且还包括其他图书

馆资源,例如非书资料、数字资源、空间资源、设
备资源等等。

(2)平等服务

图书馆平等服务是指排除个人事实上的不

平等,使每个人在享有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和行

使利用图书馆的权利中,享有人格和尊严上平

等的图书馆服务。 这是图书馆普遍服务的必然

要求。 《法案》第 5 条规定:“个人利用图书馆的

权利不应因为出身、年龄、背景或观点的原因而

被否认或剥夺。冶这一条款具有两个方面的意

义。 其一,它排除了个人因为出身、年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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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观点的原因而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体现

了个人利用图书馆的权利享有和行使的平等,
即人格与尊严的平等。 其二,它体现了图书馆

在实现平等权利救济和保障上的非歧视性,这
是普遍服务的必然。

(3)公平服务

图书馆公平服务是指图书馆在提供图书馆

资源上不偏不倚,使行使利用图书馆权利的每

个人享有机会与条件上相对平等或公平合理的

图书馆服务。 平等服务强调个人在享有和实现

平等权利上人格和尊严的普遍平等,而公平服

务则强调个人在享有和实现平等权利上机会与

条件的相对平等或者公平合理,即对于同一服

务、对于一切有关的人公正、不偏私的对待,这
是平等服务的必然要求。 《法案》第 6 条规定:
“图书馆为其所服务的公众提供展览空间和会

议室服务,不管提出使用申请的个人或团体的

信仰或隶属关系如何,都应在公平的基础上为

其提供同样的便利。冶这一条款的意义在于,图
书馆在为其所服务的公众提供展览空间和会议

室服务时,可以合理地规定时间、地点或者使用

方式,但是不能做出对诸如展览和会议的内容

或者主办者的信仰或隶属关系之类的资格规

定,对于所有公众都应该“在公平的基础上冶(on
an equitable basis)提供同样的便利,即保证其服

务的公正、不偏私。
总的来看,《法案》是一份指导图书馆服务

的基本原则声明。 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声明,《法
案》的文本十分简明扼要、提纲挈领,不可能穷

尽一切具体问题,因此,一些图书馆在这些基本

原则的具体应用中时常会提出一些问题。 为了

回答这些问题,经美国图书馆协会智识自由委

员会( Intellectual Freedom Committee)起草和美国

图书馆协会理事会批准,美国图书馆协会相继

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法案》内容的解释文件[11] ,
其中直接相关的有以下 21 个:

誗 《儿童和青少年利用非印刷资料》(Access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to Nonprint Materi鄄
als)

誗 《利用电子信息、服务和网络》 (Access to
Electronic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s)

誗 《问答:利用电子信息、服务和网络》
(Questions and Answers: Access to Electronic Infor鄄
m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s)

誗 《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不论性别、性
身份、性表达或性倾向》 ( Access to Library Re鄄
sources and Services,Regardless of Sex, Gender I鄄
dentity, Gender Expression, or Sexual Orientation)

誗 《学校图书馆媒体计划中资源与服务的

利用》 (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Services in the
School Library Media Program)

誗 《受异议的资料》(Challenged Materials)
誗 《馆藏发展的多样性》(Diversity in Collec鄄

tion Development)
誗 《信息利用的经济障碍》(Economic Barri鄄

ers to Information Access)
誗 《评估馆藏》 (Evaluating Library Collec鄄

tions)
誗 《展览空间和公告板》(Exhibit Spaces and

Bulletin Boards)
誗 《图书馆资料的删改》(Expurgation of Li鄄

brary Materials)
誗 《未成年人自由利用图书馆》(Free Access

to Libraries for Minors)
誗 《学术图书馆智识自由原则》( Intellectual

Freedom Principles for Academic Libraries)
誗 《标记与分级制》(Labels and Rating Sys鄄

tems)
誗 《关于标记与分级制的问答》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Labels and Rating Systems)
誗 《作为一种资源的图书馆发起的计划》

(Library鄄Initiated Programs as a Resource)
誗 《会议室》(Meeting Rooms)
誗 《隐私》(Privacy)
誗 《关于隐私与机密的问答》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誗 《限制利用图书馆资料》(Restricted Access

to Library Materials)
誗 《自由表达的普遍权利》 (The Universal

Right to Free Expression)
不仅如此,美国图书馆协会在 1967 年 12 月

1 日还设立了“智识自由办公室冶 (Office for In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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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ectual Freedom),其使命是“负责实施美国图

书馆协会在《法案》中提出的与智识自由理念有

关的政策和美国图书馆协会有关自由利用图书

馆和图书馆资料的基本政策冶,其职责和目标是

“使图书馆员和普通公众接受有关智识自由在

图书馆中的性质和重要性的教育冶。 “智识自由

办公室冶还负责监管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如下组

织和会议:智识自由委员会、职业道德委员会

(Committee on Professional Ethics)、阅读自由基

金会(Freedom to Read Foundation)、智识自由圆

桌 会 议 ( Intellectual Freedom Round Table )、
LeRoy C. Merritt 慈善基金 ( LeRoy C. Merritt
Humanitarian Fund)等等[12] 。

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图书馆协会设立了

“智识自由委员会冶,其职责是根据《美国宪法第

一修正案》 ( the First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和美国图书馆协会颁布的《法
案》,与美国图书馆协会智识自由办公室密切合

作,与美国图书馆协会涉及到智识自由和审查

的其他部门和官员合作,维护图书馆利用者、图
书馆和图书馆员的权利。 “智识自由委员会冶的
主要活动如下:淤每年在美国图书馆协会冬季

会议和年会期间负责组织四次会议;于每年向

美国图书馆协会理事会提交两份会议报告;
盂编写《智识自由手册》(The Intellectual Freedom
Manual);榆起草《智识自由声明和政策》 ( Intel鄄
lectual Freedom Statements and Policies);虞修订

《智识自由手册》和解释《法案》 [13] 。
从 1948 年颁布《法案》,到 1967 年设立智

识自由办公室,再到 20 世纪 90 年代设立智识自

由委员会,美国图书馆协会一直在致力于制定、
颁布、实施、宣传和推广有关图书馆权利的各项

政策,使自由利用和平等利用的理念深入人心,
成为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进而推动图书馆事业

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由此可见,“图书馆权利冶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是我国图书馆界长期

忽视了其重要性,较少关注而比较陌生罢了。
正因为如此,我国图书馆界在对“图书馆权利冶
及其相关概念的理解上往往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 Intellectual Freedom冶一词传入我国

后,因为理解的差异,其翻译并不一致,大陆图

书馆界一般将其翻译为“信息自由冶或者“知识

自由冶,而港台地区则多翻译为“智识自由冶。 实

际上,“信息自由冶有对应的英文———“Informa鄄
tion Freedom冶或者“Freedom of Information冶,“知
识自由冶 同样有对应的英文———“Freedom of
Knowledge冶。 尽管“信息自由冶(Information Free鄄
dom)、“知识自由冶(Freedom of Knowledge)、“智
识自由冶( Intellectual Freedom)三者在概念上十

分近似,但是三者在实际使用上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 “至少在图书馆学领域, 将 Intellectual
Freedom 译为‘智识自由爷比较合适冶 [14] ,理由

如下:
其一,“ Intellectual Freedom冶一词是一个全

球图书馆界通用的专门术语。 美国图书馆协会

设立有与《法案》相关的“智识自由办公室冶和

“智识自由委员会冶,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有关“智
识自由冶的政策,美国的一些州图书馆协会亦有

类似的机构和政策。 在国际上,IFLA 的情形也

是一样。
其二,“ Intellectual Freedom冶在图书馆界具

有特定的含义。 什么是“智识自由冶( Intellectual
Freedom)? 美国图书馆协会对智识自由的界定

是:“智识自由是每个人不受限制地寻求和接受

各种观点的信息的权利。 智识自由提供从所有

思想表达到可能探究的问题、原因或运动的任

何一个或者所有方面的自由利用。冶 [15]

由此可见,“智识自由冶与普遍意义的“信息

自由冶、“知识自由冶 是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

别的。
综上所述,根据《法案》的内容、美国图书馆

协会智识自由办公室的使命、美国图书馆协会

有关智识自由的定义等等,我们可以对图书馆

权利做出如下简练的界定:图书馆权利是指民

众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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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23 页)地建成覆盖全辖区的公共图书

馆服务体系;(2)由省政府按人口(或其他合理

标准)对上述级别的政府(特别是县政府)提供

公共图书馆建设和运行经费的补贴;(3)允许县

政府向具有独立财政且财政能力较强的乡镇政

府收缴一定比例的公共图书馆建设经费;(4)在
农村,把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农家书屋、党员

远程教育点与乡村图书室或县级流动图书馆的

停靠点(服务点)结合起来,四位一体、资源共

享,用一份成本为农民提供综合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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